
汽院教通字〔2022〕29 号

关于做好专升本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修订）

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专升本教育是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展的一项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也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建立职业教育内部有效衔接机制的一项重要措

施。为了落实人民政府关于系统构建职业教育培养体系的要

求,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教学实际,我校拟将 15 个本科专业

列入我校 2022 年专升本招生计划（具体见附件 1）。为做好

专升本学生的培养工作，请相关学院提前制定（修订）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1.坚持立德树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健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

注重培养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即认知



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

2.关注职业教育不同阶段的有效衔接，课程体系设置应

在考虑专科课程体系与本科课程体系有机衔接与提升的基

础上，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

依据，重点关注专业核心课程，根据学生的来源、原就读专

业基础等因素予以综合确定。

二、制订（修订）要求

各专业在制订（修订）专升本人才培养方案时,应注意

以下相关要求:

1.2022 年录取的专升本学生编入 2020 级本科专业学习

（根据录取人数决定插班或单独开班教学），专升本专业基

本学制两年。专升本原则上采用“1+1”人才培养模式，第 1

年学生完成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第 2年主要进行实习实践。

专升本培养方案中课程学分计算办法同普教本科专业要求

一致。

2.专升本学生毕业学分要求原则上不超过 75 学分，其

中素质教育选修课要求 3 学分，第二课堂的学分≤5 学分。

具体要求见表 1：

表 1 专升本各类专业毕业要求学分参考标准

学科专业类
别

毕业
总学分

其中
集中实践
环节占总
学分比例

素质教育选修课
学分要求

学科基础课、专
业课、集中实践
环节学分要求

第二课
堂学分
要求

理工类专业 ≦75

经济管理与综合类 1 学
分；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
类 1 学分；创新创业类 1
学分

≦67 ≦5 分 ≧30%

经管文法艺
类专业

≦70

经济管理与综合类 1 学
分；
工程技术与自然科学类 1
学分；创新创业类 1 学分

≦62 ≦5 分 ≧28%



3.培养方案的课程与实践环节设置原则上应结合学生专

科阶段的课程体系，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优化课程设置，突出专业特色，构建“以学生

发展为中心”的多元化、个性化、高水平的应用型本科人才

培养体系。凡原专科专业已开设过的课程，经学院教学委员

会研究同意可申请课程替代。凡我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

一、二年级所开设的重要的学科基础或专业课程，专升本学

生在专科学习时若未学习过可根据需要补修。

4.需新增课程的专业，由专业负责人和课程负责人协商

一致后填写《课程名录规范申请表》（见附件 2），经所在

学院审核同意后报教务处录入学校的课程库。

5.制订专升本人才培养方案时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生源

和专科学习基础等特殊性，体现专业知识体系的完整性、连

贯性和延伸性，确保方案思路明晰，结构合理，符合学校人

才培养目标并有效实施。

三、进度安排

1.相关学院组织相关专业进行前期调研和研讨，制订

（修订）专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初稿（模板见附件 3），

并在学校选课系统录入原始进程表（操作说明书见附件 4）。

2.学院提交专升本培养方案初稿，教务处组织专家审核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3.审定印刷专升本人才培养方案，相关文件上传学校选

课系统。



各二级学院要组织相关专业做好前期调研和研讨工作，

并邀请同行专家参与专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讨、制订

和论证工作，力求方案严谨科学、切实可行，突出专业的办

学特色。

各专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学院审定、学院院长签字

后，于 6 月 15 日前报送教务处教学研究科。

联系人：梁姗姗、曾明玉，联系电话：8512720。

附件：1.2022 年专升本拟招生专业一览表

2.专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模板

3.课程名录规范申请表

4.培养方案原始进程表系统录入说明书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务处

2022 年 6 月 2 日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务处 2022 年 6月 2 日印发


